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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

暗访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参评单位，市直各有关单位：

经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领导组研究，现将《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暗访工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

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二O一O年五月十六日

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暗访工作实施办法

为深入推进全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工作，切实提高公共服务单位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暗访工作原则 
坚持客观公正，敢于碰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人人平等原则；坚持快查快结，及时处理原则；坚持重点暗访和普遍督查相统一原则。 

二、暗访的组织领导及人员组成 
1、暗访工作在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工作领导组领导下开展。由市考评办负责组织实施。

2、暗访工作人员，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工作领导组成员单位中各抽调一人，组成七个暗访组，每组三人。

三、暗访的对象 

各参评公共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重点是服务窗口。 

四、暗访的内容 
1、服务质量：服务企业、基层和群众的服务质量如何，是否有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问题，是否存在“生、冷、硬、顶”现象和蛮横粗暴等问题。 

2、办事效率：是否有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现象，是否存在拖着不办、推诿扯皮、敷衍应付和违反限时办结规定等问题。

3、廉洁行为：是否存在到企业和基层“吃、拿、卡、要”等问题。 

五、暗访的方式 

市考评办随时抽调相关人员组成暗访组，定期不定时到参评单位尤其服务窗口，采取走访、观察、巡视、拍摄等多种方式进行。每次暗访事先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要被暗访对象陪同。

六、暗访的程序 

1、每次暗访工作任务，由市考评办事先作好具体布置。 

2、参加暗访人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带好拍摄影像等专用设备。

3、暗访前，对参加暗访的人员提出明确要求，各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开展暗访工作。

4、暗访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行为时，可进行录像和必要的询问;必要时提请执纪执法部门现场调查取证和协助工作，有关部门接到通知后，必须按要求及时认真履行职责。

5、暗访中发现的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问题，做好记录，保存证据，暗访活动结束后统一交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领导组办公室，市考评办根据《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扣分备档。 

七、暗访工作制度 
1、组长负责制度。暗访工作在每个暗访小组组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组长直接对市考评办负责。 

2、暗访轮换制度。原则上对暗访对象实行交叉轮换，七个暗访组要定期做好工作衔接，各自落实暗访任务。 

3、暗访报告制度。市考评办统一印制暗访登记表，每次暗访后，由暗访组长填写，并及时整理上报市考评办。 

4、暗访例会制度。市考评办每季度召开暗访工作例会，传达有关精神，布置相关任务，提出暗访工作意见和建议，交流暗访经验和体会。 

5、暗访保障制度。为了使暗访工作顺利开展，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工作领导组为暗访工作提供交通工具和必要的经费保障。 

八、暗访工作纪律要求 
1、参加暗访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向外界透露暗访的时间、内容、路线、地点和暗访工作人员的情况；不得透露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预案等。 

2、暗访人员在暗访过程中发现有熟人、朋友和有关联单位存在问题时，要一视同仁，铁面无私，按要求查访，不得回避问题、知情不报，更不得为违纪违规人员掩饰说情。

3、暗访人员要遵纪守法，清正廉洁，服从领导，听从统一指挥。 

4、暗访人员有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九、暗访后有关问题的处理 
1、暗访中发现的违规问题情节轻微的，由市考评办交由责任单位和部门限时处理和整改。 

2、对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问题，由市考评办审核基本事实后，按《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规定扣分备档。 

3、各参评公共服务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也要适时开展相应的暗访工作，对单位自己暗访发现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处理的人和事，市考评办不再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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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直各有关主（监）管单位，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工作领导组成员。

宣城市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领导组办公室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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